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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

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

乐中府发〔2006〕27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办事处，区级各部门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04〕7 号）和国家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的要求，为切实做好

我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，有效控制艾滋病的蔓延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职责任务

艾滋病防治关系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、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，

是一项长期、艰巨的任务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办事处和区级有关

部门要充分认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将艾滋病防

治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加强领导，统筹协调，把这一关系国

家和人民利益的大事抓紧抓好，坚决遏制艾滋病在我区蔓延的势

头。要按照国务院《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2004〕7 号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

滋病行动计划（2006－20010 年）的通知》精神，制订具体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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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和行动计划，实行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，纳入政府目标管理

考核。由区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牵头，建立健全艾滋病防治工

作领导协调机制，落实政策措施，解决突出问题，确保责任到位、

工作到位、措施到位、经费到位。区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每年

将定期、不定期地组织开展全区艾滋病防治工作督导检查，对因

领导不力、措施不当、隐瞒疫情、玩忽职守造成艾滋病传播和流

行的，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二、坚持预防为主，实施综合治理

（一）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

坚持面向群众、面向农村和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重点宣传教育相

结合的原则，充分发挥机关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作

用，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互联网等媒体，广泛开展多种

形式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活动，特别是科普知识宣传教育活

动。要使公众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，掌握预防知识和办法，建

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，避免不必要的恐慌，消除对艾滋病病毒

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。新闻宣传单位要把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

知识列为宣传重点之一，制订具体的宣传计划，并认真予以实施。

要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互联网等媒体上设立专门栏目，积极开



— 3 —

展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，并定期播放或刊登有关艾滋

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的公益广告。

农业部门要充分利用“三下乡”等形式，在农村开展艾滋病防

治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工作。要积极配合卫生等部门编写、印发

适合农村地区的宣传材料，做到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乡乡有音像

宣传品，村村有宣传挂图，户户有宣传手册；支持乡（镇）和疫

情比较严重地区的村建立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栏。充

分利用农贸集市、节假日等机会，在群众集中的地点不失时机地

开展多种形式的、群众喜闻乐见的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宣

传活动。

教育部门要将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纳入普通中学、中等

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教学计划，落实教学课时。普通中学、中等

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要深入持久地开展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

知识宣传教育活动。

交通部门要把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纳入对旅客宣传的

内容。在候车、候船室，要设置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的宣

传专栏和宣传牌，摆放宣传教育材料；有影视广播播放条件的旅

客集中场所，要适时播放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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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、工商部门要切实加强娱乐服务场所管理，要求娱乐服务

场所公开张贴和摆放艾滋病防治宣传品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

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。

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群众组织要结合自身工作特点，积极开

展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。卫生部门要会同公安、食品

药品监管部门在因吸毒导致艾滋病传播比较严重的地区开展药

品维持治疗和针具市场营销试点，并逐步加以推广。医疗卫生服

务机构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要采用咨询、发放宣传材料等方

式，向就诊患者、服务对象宣传艾滋病防治和安全套使用知识。

公共场所经营、管理单位要采取适宜的形式宣传推广使用安全

套，设立安全套自动售套机。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宣传推广使

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工作，积极组织开展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

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宣传。

卫生部门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和《血液制品管理

条例》，加强对无偿献血工作的组织和领导，会同红十字会等社

会团体，动员全社会健康适龄人员积极参加无偿献血，提高无偿

献血率；会同食品药品监管、公安部门切实加强对采供血机构的

管理，加大对非法采供血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，依法严惩违

法犯罪分子，坚决杜绝艾滋病经血液途径传播。要强制推广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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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注射器、输液器，做好一次性医疗、卫生用品用后毁形和

有关重复使用的医疗器械的消毒工作，防止艾滋病医源性传播。

公安部门要依法严厉打击卖淫嫖娼、贩毒和吸食、注射毒品等

违法犯罪活动，加强对强制戒毒人员、查处的卖淫嫖娼人员和城

市流动人口等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。公安、司法部门要会

同有关部门加强对羁押和被监管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检测、筛

查、治疗和有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。要采取必要措施，为

羁押和被监管人员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设立专门场所。

国家对孕妇实施免费艾滋病防治咨询、筛查，并免费提供抗艾

滋病病毒药品进行预防性治疗，降低经母婴途径的艾滋病病毒传

播率。区妇幼保健院及有关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要继续做好阻断经

母婴途径传播艾滋病的工作。

（二）切实做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

我区是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，开展以宣传教育、高危人

群干预、感染者治疗和关怀救助为主要内容的社区综合防治工

作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办事处和区级有关部门要按照艾滋病综合

防治示范区办公室的统一部署，认真完成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示

范区的各项工作任务。要针对社区需求，提供知识培训、健康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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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、行为干预、医疗护理和咨询关怀相结合的综合服务，使社区

各类人群，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、性病患者以及高危人

群都能连续、方便地得到有关信息与服务，营造一个有利于艾滋

病预防、治疗，有利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生活的社会环境。

区级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的组织管理、

技术指导和监督考核工作，并根据工作进展和质量对相关工作适

时进行调整和完善。

三、加强疫情监测，规范疫情报告

国家实施艾滋病自愿免费血液初筛检测和相关咨询。卫生部门

要开展高危人群流行病学调查，力求准确掌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

和患者数量、疫情变化阶段性情况和流行趋势，要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的规定，严格疫情报告制度，及时、准

确上报艾滋病疫情，并按规定向社会公布。对瞒报、漏报和迟报

疫情的，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四、落实救治政策，做好药品供给

将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

合作医疗报销目录和城乡医疗救助支出范围，向农民中的艾滋病

患者和城镇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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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品，对经济困难艾滋病患者相关疾病治疗药品费用给予适当减

免。艾滋病患者的治疗由区卫生局指定具有相应技术水平的医疗

机构进行，鼓励流动人口中的艾滋病患者回乡接受治疗。

各医疗卫生机构要认真执行卫生部《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品项

目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《抗艾滋病病毒

治疗药品项目管理执行方案（试行）》，严格规范抗艾滋病病毒

药品的使用，积极开展抗病毒治疗，做好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分发、

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医德医风教

育，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，及时、有效地做好艾滋病患者救

治工作。

五、加大投入力度，保障防治经费

要加大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经费投入，保证必要的药品采购、

健康教育、人员培训、疫情监测、示范区建设、防治能力建设和

患者救治经费。要加强对艾滋病防治经费的管理和使用的监督检

查，确保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要合理安排防治经费，

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能力建设。积极支持区疾控中心改善艾滋病

防治基础设施，改善防治条件。积极开展艾滋病防治人员培养、

培训工作，提高防治技术水平。同时，高度关心防治人员的身体

健康，努力避免职业暴露感染，对基层防治人员给予一定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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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开展关怀救助，加强病人管理

要将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纳入政府救助范围，按有

关社会救济政策的规定给予必要的生活救济；要积极扶持有生产

能力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，增加

其收入。要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，解决艾滋病患者遗孤免费义务

教育问题。要根据卫生部《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

人的管理意见》，采取医疗服务、社区服务、社会与家庭关怀相

结合的管理方式，进一步加强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管

理，消除社会歧视。进一步发挥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的作用，开

展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关怀活动。同时，要加强对艾滋

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，对恶意传播疾病的

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，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办事处和区级各部门要从实践“三个代表”

重要思想、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、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，以

对党、对国家、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，扎扎实实地做好预防和

控制艾滋病工作，切实、有效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

生命安全，维护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大局，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

会目标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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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ＯＯ六年六月二十七日


